附件1：
供应商推荐须知
为了使我们能够快速地了解产品，欢迎医疗设备供应商前来采供科递交推荐资料（资料上必须加盖供应商公章，以证明其真实性），递交资料一式两份，资料不全者，谢绝接收。
1、设备报价一览表（含设备名称、规格型号、生产厂家（全称）、成交价格、保修年限、使用年限、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备注等）；
2、设备标准配置或供货清单，如有配套耗材/配件/试剂等，需附详细清单、报价；
3、设备选配件及价格（若无此项，请标注无）；
4、设备配套耗材名称及报价,并规范填写《晋江市医院设备洽谈报名表》 (见附件2), 若无此项，请在《晋江市医院设备洽谈报名表》标注无；
5、所推荐设备的生产厂家企业规模；
6、所推荐设备的生产厂家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
7、设备和配套耗材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含注册登记表）复印件（货物名称规格型号应与许可证上规格型号一致）；
8、供应商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等复印件；
9、供应商法人代表授权书原件、供应商法人及被授权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10、设备技术参数、彩页资料；
11、同档次产品的比较分析表；
12、供应商的技术及售后服务承诺书；
13、提供福建省内同一型号设备的中标通知书或合同；福建省内无客户的，请附上其他省份的中标通知书或合同。
1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声明。
15、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供应商，不得为“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被财政部门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提供网络截图且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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